京法会〔2014〕16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换届工作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的换届工作，经北京市法学会9月5日会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换届工作暂行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法学会

                                  2014年9月9日
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换届工作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的换届工作，依据《中国法学会章程》、《中国法学会研究会管理办法》、《中国法学会研究会换届工作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北京市法学会工作实际，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应当按期换届。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并报北京市法学会审查同意，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第三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常务理事会主持本会换届工作。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召集常务理事会会议，研究换届事宜。

换届事宜包括酝酿产生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负责人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组织规则或章程的修改，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方案和选举办法等。

    第四条 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常务理事名额的分配方案，由常务理事会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由各相关单位按名额分配方案推荐人选作为常务理事正式候选人名单草案，提请理事会会议民主选举。

 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由常务理事会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经相关单位同意后报北京市法学会批准，然后作为正式候选人名单草案，提请理事会会议民主选举。常务理事会协商不一致时，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超过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半数的意见做出决定。

    第五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应当于届满前3个月向北京市法学会报送换届方案。换届方案应当包括以下材料（含电子版）：

㈠关于换届的请示；

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㈢关于换届筹备情况的说明；

㈣理事会工作报告；

㈤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选举办法（草案）；

㈥组织规则或章程（修改草案）；

㈦关于组织规则或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

    ㈧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

㈨新一届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㈩新发展会员的《中国法学会会员登记表》及名单。

    第六条 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管理部门对换届方案进行审查，报请北京市法学会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换届方案通过后，北京市法学会作出关于同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和同意拟任负责人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正式批复。

第七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按照北京市法学会批复，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通过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组织规则或章程，产生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和理事。

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须有超过2/3以上的成员出席，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和理事获得到会代表或理事过半数的选票始得通过。

第八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应当于换届完成后15日内将新一届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组织规则，章程和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负责人名单等报北京市法学会备案。

第九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应当从政治素质好、学术造诣深、有奉献精神、有协调能力，品德高尚，能团结带领本学科、专业领域的法学、法律工作者中产生。会长应具有正高级学术职称或者司局级以上行政职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任职应征得候选人所在单位同意，并同时符合市委组织部关于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副会长人数一般不超过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理事人数的10％。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负责人的最高任职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提名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情况特殊的，应当在酝酿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拟任负责人候选人建议名单时报请北京市法学会审查批准。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一般不兼任北京市法学会其他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会长职务，不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会长连续任职一般不得超过两届。
    第十条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负责人候选人建议名单的组成应当充分体现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同部门、不同研究方向的代表性，尽可能吸纳在本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
    拟任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新一届负责人候选人建议名单应当在充分征求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发起单位、现任负责人、北京市法学会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会长、常务副会长或秘书长所在单位，应当能够作为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开展日常工作的依托单位。

第十一条 常务理事会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理事条件和名额分配方案。

理事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品德高尚，具有法学中高级职称或具有相应研究能力且在法律实务部门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理事会由50名以上理事组成。理事候选人应征得其所在单位同意。

常务理事会人数不得超过理事人数的1/3。

第十二条 社团法学会是民政部门批准的独立社团法人，在换届方面除遵照本暂行办法之外，还要遵循北京市民政局社团管理部门在社会团体换届方面的相关要求和规定，社团法学会届满之前，要提前与北京市民政局社团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做好相关准备。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北京市法学会会长办公会议。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北京市法学会会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实行。
  北京市法学会办公室                        2014年9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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